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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多少？应纳税额怎样计算？ 
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采用比例税率。 
应纳企业所得税税额，按照应纳税所得额和 30%的税率计算；应纳地方所得税税额，

按照应纳税所得额和 3%的税率计算，二者合计为 33%. 
外商企业没有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、场所，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、利息、租金、

特许权使用费和其它所得，或者虽然设立机构、场所，但是上述所得与其机构，场所没有实

际联系的，其所得税按照应纳税所得额和 20%的税率计算。目前，利息、租金、特苏权使

用费和其它所得均减按 10%的税率纳税。 
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： 
应纳税额=应纳税所得额*使用税率 
例 1：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本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 1000 万元，其本纳税年度应纳

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如下： 
应纳企业所得税税额=1000 万元*30%=300 万元 
应纳地方所得税税额=1000 万元*3%=30 万元 
例 2：没有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的某外国银行从中国境内取得利息 2000 万元，其应纳

所得税税额的计算方法为： 
应纳所得税额=2000 万元*10%=200 万元 
例 3：某外国公司驻华代表处受该公司之托，将该公司在华一处原值 600 万元的房产出

售，取得收入 1200 万元，支付有关税金、费用 300 万元，其应纳所得税税额的计算方法为： 
应纳税所得额=1200 万元-600 万元-300 万元=300 万元 
应纳所得税税额=300 万元*10%=30 万元 
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额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。纳税人取得的所得为外国

货币的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对外币的基准汇价（或者按照有关规定套算出

的汇价）折合成人民币，然后计算缴纳所得税。纳税人分季预交所得税的时候，应当按照季

度最后一天的汇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所得额；年度终了后汇算清缴的时候，对于已经

按照季度预交税款的外币所得，不再重新折合计算，只就全年没有纳税的外币所得部分，按

照年度最后一天的汇价折合成人民币，计算纳税。 
纳税人取得的收入为非货币资产或者权益的，如取得原材料、设备、专有技术使用权

等，其收入额应当参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或者估定。 
 


